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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14-115 年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獎勵計畫 

          114 年 12 月 8 日高市經發公字第 11436998600 號 

一、 目的：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於本市私有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提升設置比例，配合經濟部辦理「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

計畫」，期望透過獎勵提高設置意願，加速本市屋頂型光電系統設置容量，特

訂定本計畫。  

二、 獎勵資格及條件： 

(一) 申請人資格：依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取得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備登記文件者。但屬依法令負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義

務者，應排除獎勵資格。 

(二) 應具備條件： 

1. 於本市轄內建築物頂層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下之私有建築物(非政

府機關所有且非由政府出資興建之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並於 114 年 1月 1 日起取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登記文件(依

發文日期為準)。 

2.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建築物未曾獲本府工務局「建築物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補助。 

3. 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為新品且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之台

灣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技術規範。 

(三) 獎勵標準及經費額度： 

依裝置容量每瓩獎勵新臺幣 3,000 元整，不足一瓩部分不予獎勵，單一

幢建築物累計獎勵金額不得逾新臺幣 30 萬元。  

三、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期間及方式： 

1. 申請期間：公告日起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或獎勵款用罄即停止受

理。 

2. 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間郵寄(郵戳日期為憑)或親送申請文件，逾期不予

受理。郵寄申請文件以「A4 大小以上信封袋」密封，並以掛號方式

郵寄至「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9 樓/經發局公用事業科收」(請



2 

 

於信封上註明：申請太陽光電獎勵)。  

(二) 申請應備文件：  

1. 獎勵申請表(附件一)。  

2.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自然人之身分證影本、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設

立登記或立案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 建物使用證明文件：建物登記謄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發可資證明建物頂層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下之證明文件。  

4.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登記文件影本(發文日期應為 114 年 1 月 1日

以後)。  

5. 獎勵款領款暨切結書正本(附件二)。  

6. 撥款帳戶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限申請人存摺)。  

7.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三)，非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者，仍請於揭露表簽名或蓋章。 

8. 其他經本局審查通知檢附之指定文件。  

9. 上述文件如為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申請人印章。  

(三) 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

不實，應負相關責任。 

四、 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 審查程序如下：  

1. 依申請獎勵案受理次序進行審查，審查申請應備文件是否齊備及符合

獎勵資格及條件。 

2. 申請人提送之文件不符規定或申請獎勵項目不符本計畫核定獎勵範圍

者，本局得通知於期限內補正，補正次數以 2次為限。屆期未補正或

經 2 次補正皆不齊全者，應駁回其申請。申請人得於退件後，重新向

本局提出申請。 

3. 獎勵申請案審查期間，本局得派員現勘，申請人應予配合，不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4. 經申請機關審核通過之獎勵申請案，申請機關將以書面、簡訊或電子

郵件通知申請人獎勵款核定事宜。 

5. 獲得獎勵之申請人如欲撤銷獎勵，應於核定獎勵日起 7日內書面向本

局申請撤銷，其他申請人得依排序遞補。 

(二) 如預算額度餘額不足支應末位申請人獎勵金額時，本局得與申請人協調

於所賸餘額範圍內予以獎勵。 

五、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督導及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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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人自取得本局核准撥付獎勵款項後 2 年內，如本局有辦理觀摩活動

之需要、為確認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情形而派員巡查、複查或請申請

人提供案場相關資訊(例如:發電資訊、設備照片等)，申請人應予配合，

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 申請人未有正當理由拒絕配合申請機關辦理觀摩活動、巡查、複查或提

供案場相關資訊(例如:發電資訊、設備照片等)，申請機關得按情形撤銷

其獎勵資格，並追繳獎勵款項。 

(三) 受本計畫獎勵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申請人應負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於 2

年內發生損害、滅失等情事致該發電設備減損或喪失發電效能者，應通

知本局備查。 

(四) 本局辦理巡查後，倘發現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有全部、一部未運轉或與原

申請資訊不符者，本局得要求申請人說明並限期改善。逾期未能完成改

善或不能改善者，本局得撤銷其受獎勵資格，並追繳原獎勵款；但發電

設備全部或一部未運轉係不可歸責於申請人，且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通知

本局並獲同意備查者，不在此限。  

(五) 申請人自取得本局同意撥付獎勵款日起 2 年內，非經本局同意，不得轉

讓該領有獎勵款項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六) 為辦理本計畫獎勵事項，於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人個人

相關資料，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 

(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第 1項但書第 1款至第 3

款獎勵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

係。違反前開規定者，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 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六、 資訊公開：  

本局對獎勵案件之受獎勵對象、獎勵事項、獎勵金額、核准日期及其他

相關事項資訊，除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者

外，將依相關規定公開或公告於本局網站。  

七、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  

八、 本局保留隨時得補充、修正及解釋本計畫之權利。  


